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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2268217]摘要：涉及科研不端的科研项目重复资助是造成科技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亟需厘清该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鉴于此，立足于项目申报与立项阶段，通过资助机构、依托单位、科研人员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着重分析项目的需求紧迫度、间接效益水平、监管强度等因素对重复资助源头治理的影响，并对各类治理要素的潜在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发现：科研人员的违规重复申报行为与其对项目的需求紧迫度正相关；间接费用比例的提升使得资助机构高强度监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治理方式上，相比于经由依托单位的间接管理，资助机构作用于个人的直接治理效果更好。对此，资助机构应进一步提高监管强度，同时加强针对科研人员的源头治理，从根本上杜绝重复资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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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of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outcomes by scientists is fundamentally contingent upon the provision of scientific funding, with the funding framework serving as a critical catalyst for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scientific inquiry. Nonetheless, in the context of escalating research investments, instances of latent research misconduct, including the recurrent submission of proposals by investigators, ar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and the issue of redundant project endorsements persists unabated. Repeated fund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volving misconduct is a significant cause of waste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e governance logic behind this phenomenon to achieve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To this en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ject application and approval stages, utilizing a dual principal-agent model involving funding agencies, host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ers.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the urgency of project demand, the level of indirect benefits, and 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on the source governance of repeated funding. Additionally,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various governance elements are simulat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researchers' behavior of violating regulations by submitting duplicate application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rgency of their project demand.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indirect cost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high-intensity supervision by funding agencie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methods, direct governance by funding agencies targeting individuals is more effective than indirect management through host institutions. Therefore, funding agencies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and strengthen source governance targeting researchers to fundamental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repeated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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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192268265][bookmark: _Hlk192268252]科研人员重大科研成果的突破离不开科学基金的资助，科学基金体系有效地推动了各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然而，在科研资助活动日渐丰富的同时，科研生态中研究者重复申报等隐性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重复立项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据估算，1985－2012年美国至少存在2亿美元的重复资助，而这些钱本可用于更多原创研究[1]。在国内，此类深层科研不端行为出现次数也呈现上升趋势[2]。根据国家自然基金委公布的数据，科研不端行为举报案件由2018年的370起增长至2021年的622起，其中2021年因涉及重复申报/发表、署名不实和干扰评审等不端行为在被查处责任人数量明显增加[3]。重复资助不仅挤占了其他科学家应有的研究支持，造成了科研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浪费了评审过程中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的人力资源，是全球科学界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广义上看，重复资助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可以衍生为项目申请阶段的多头申报、重复立项，研究合作阶段的共同资助，以及项目结题阶段的多头交账等。诚然，来自不同研究者的科研经费共同支持某一研究而导致的多头资助，其本质是一种应当受到积极鼓励的合作研究。由于“钱难花”、碎片化等原因，单一项目无法满足研究需要，同一团队的多项基金标注及其衍生的多头交账行为也有其合理成分[4]。但不可否认，重复资助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负面行为，具有贬义倾向，是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亟需加强规范整治。对此，中国先后出台《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将故意重复申报定义为严重失信行为，并倡导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机制，避免重复支持与“帽子”满天飞等不良现象。科技部、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自2023年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立项过程中要建立联合审查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避免恶意的重复申报和重复资助。
有学者认为，科研项目管理过程是一个涉及 科研项目管理部门、专业科研管理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以及科研人员（项目申请人）三方利益的委托代理链[5]。但在科研资助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掌握并不对称，申请人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巧妙地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获取重复资助[6]，这就涉及利益相关各方基于委托代理的行为博弈；同时，在重复资助的情境中，不仅涉及资助机构和申请人，还牵涉高校等依托机构与申请人之间的合谋，以及依托机构施加于申请人的立项压力等问题[7]。对涉及科研不端的重复资助研究多集中探讨形成机制和治理机制这两方面，其中在治理机制研究中多为定性研究，缺乏更多的定量方法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涉及主体上仅关注了相对独立的两方间的治理机制，对委托单位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探讨不足。现实中资助单位、依托单位以及申请人的三方博弈可能涉及更多的代理问题和不当行为，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层面的委托代理情况；此外，尚缺乏对涉及资助单位、依托单位以及申请人三方在重复资助过程中互动行为的研究。
因此，为尽可能消除重复资助的负面影响，探寻切实有效的治理路径，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以个体、依托单位和资助单位三方利益主体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厘清重复资助背后的治理逻辑，以期为减少重复资助的负面影响探寻切实有效的治理路径和理论支撑，也为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和全面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提供路径参考。
1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1.1委托与代理视角下的科研项目管理研究
根据张彦博等[8]、金晓彤等[9]研究，委托代理理论被广泛用于企业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激励等研究领域，主张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探索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最优契约关系，最终实现双方效用最大化。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国内外学者把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引入科研项目管理当中，将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委托代理博弈来研究，探究如何更好地解决科研项目管理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以实现项目管理绩效提升。
在政府和科学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10]，并由此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1]。Guston[12]和Fernandez-Carro[13]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下放控制权给第三方组织来管理这些问题，建议在政府与研究机构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引入第三方，例如由其他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以确保对研究者的科研计划和研究成果进行公正严谨的检验、甄别和评价；同时，为了保证政府资助项目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效益而非完全依照科学家喜好开展，Hessels等[14]学者建议在制定项目研究方案时，应引入社会参与者，以确保研究人员将实现社会效益的目标纳入其组织架构中。然而，根据Jong等[15]案例研究，项目的社会效益是通过非正式参与和各种产出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让社会行为者在研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影响来实现的。因此，Jong等[15]建议在审议科学家项目计划时，可以考虑将社会参与者纳入项目资助评审程序中，以实现科研项目的具体社会效益。
国内学者也对科研项目管理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进行了探索，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治理建议。李栋亮[16]从委托与代理视角出发，针对承担项目的科研人员和管理机构可能存在的寻租行为，通过构建管理机构和科研人员的收益模型发现，政府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监督和惩罚比实施激励性措施更为有效；梁保磊等[17]聚焦政府和科技评估人员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了科技项目委托与代理寻租治理模型，并指出要解决好政府与科技评估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应当重点关注科技评估人员与项目承担人之间的寻租问题；李恒等[18]从委托代理视角分析了高校科研项目激励机制，通过建立教师参与高校项目成果分享的激励模型发现，在信息对称情况下，高校和教师存在帕累托最优合同；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教师出于规避风险的心理而减少分享科研成果；邓格致等[19]对香港和内地的科研管理委托代理制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香港现行科研管理制度能更好地应对委托代理中出现的问题，如项目申报与评审中的逆向选择以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等，提出应通过优化制度设计来解决内地科研项目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1.2科研项目重复资助相关研究
重复资助是指某一研究由两项及以上同质化基金项目共同支持[20]。许静等[21]认为多重资助可分为以下4种类型：类似项目获得同一机构持续的多次资助，合作者各自基金项目的共同资助，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联合基金资助以及类似项目在相近时段内获得不同机构的多头资助。其中，多头立项极有可能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应当坚决摒弃[22]。王立东[23]依据申报部门、申报内容等对重复申报的种类进行划分。其中，针对不同资助机构的多头申报，以及通过修改语言表达而“换汤不换药”的变相重复是当前重复申报的主要表现形式[24]。可见，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同一研究可能会得到不同机构的多头资助，从而使得重复资助问题频发，这也是本文的关注重点。进一步来说，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涉及科研不端行为的重复资助活动，聚焦于项目申报与立项环节，包括科研人员的申报动机与行为、依托单位的激励导向与合谋、资助机构的核查力度与惩处等方面，但不涉及项目实施与验收阶段，旨在从源头治理涉及科研不端的重复申报问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领域内学者针对涉及科研不端的重复资助问题展开了一定研究。在形成机制上，古继宝等[22]认为资助机构间缺乏统筹协调、机构内部的评价激励导向对项目申请的过度鼓励，以及可用经费不足等是重复资助的重要诱因；马亮[4]也认为单项经费额度限制与可用经费不足导致了重复资助的出现；葛慧林[25]则通过扎根研究发现，评审核查工作的失范、违背科研规律的激励机制对个人功利心与科研生态的扭曲是项目申报阶段重复申报等科研诚信问题出现的重要内外部诱因；蒋来等[24]、危怀安等[26]还认为监督机制的缺失与高校的护短行为同样是学术不端的重要成因。可见，科研人员的申报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宏观科研生态文化、对科研管理激励约束的适应、个人的科学品德等。就治理机制而言，汪俊[27]认为公开透明与信息共享可显著提高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现概率与惩处概率，降低监督成本，是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有力武器；肖小溪等[28]则提出基于信用的激励约束机制是维护科研诚信的有效切入点；付敬等[29]还通过有限理性的动态博弈分析发现，提高审查力度或加大惩罚是提高申报信息真实性的关键；此外，郭汉丁等[30]、张莉莉等[31]、史冬波等[32]其他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分别认为加强监管水平与惩处力度、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强化负罪感等是治理违规重复申报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关键措施。
梳理有关研究发现，学者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对科研项目中的机会主义治理笼统地进行了探讨，对于重复资助这一具体问题治理的讨论依旧不足；此外，这类研究大多为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讨论重点也放在了政府和科学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科研项目管理中涉及多主体的委托代理链治理研究不足。而对于重复资助相关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了项目申报、立项阶段涉及科研不端的重复资助治理问题，但仅关注相对独立两方间的治理机制，以及对委托单位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探讨不足，更鲜有从资助机构、依托单位和科研人员三方视角出发，系统探讨重复资助问题的治理路径，由此所带来的研究局限是很难关注到相关治理措施对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行为的异质性影响与治理效果差异。因此，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以各方效用最大化为前提，着力探究不同治理措施的潜在效果，以期找到最优治理路径，为提升重复资助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考。
2重复资助治理中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不同于常规的两方委托代理关系，考虑到依托单位在项目资助管理中的中间人角色，即拥有代理方与委托方的双重身份，因而最终构建了包含资助机构、依托单位以及科研人员三方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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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资助中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科研项目资助管理涉及多种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主要包括提供经费支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各级政府项目资助机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等项目依托单位，以及作为科研经费实际使用与受益方的广大科研人员；此外，科技部、教育部等各级主管部门与科技大环境的培育息息相关，其预算拨付与称号授予等行为也会间接影响重复资助现象的发生。因此，基于对现实的考察，重点考虑资助机构在重复资助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围绕项目资助机构、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这三大主体展开，在考虑外部科技环境影响的同时，分析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与因素影响。
具体来看，资助机构是政府科研项目与竞争性资金的源头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资助计划，开展立项评审与监督等组织实施工作，以项目的形式来支持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由于资助群体规模庞大，供需双方力量对比失衡，作为初始委托方的资助机构难以在科研项目的实施推进与经费的合规使用等日常管理事务上事必躬亲。因此，需要委托科研人员的上级主管部门，即依托单位，来保障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也就是说，依托单位作为中间方，一方面接受资助机构的委托，履行科研项目的部分管理、监督与保障职责，并以项目间接费用等作为受托代理收益，双方形成了以短期项目为媒介的委托代理关系；另一方面受制于资助机构的奖惩措施，作为委托人监督并保障科研人员的项目申报与实施活动，开展科学基金的落地管理工作。此外，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通过劳动合同，形成了更为稳定的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为实现自身整体收益最大化，依托单位会综合考虑资助机构的奖惩力度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导向等各类因素的影响，通过绩效评价等管理手段来对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与申报行为施加不同影响。科研人员则既是科研资助的终端代理人，依照项目指南进行申报，并在获批后按计划完成相关研究；又是直接受益人，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其研究工作，还可增加其绩效工资收入。可见，双重委托代理视角适用于对于重复资助治理问题的研究。
作为理性经济人，资助机构、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均以委托代理活动中的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就行为主体的效用来源而言，资助机构的收益主要取决于项目进展带来的研究与社会效益；依托单位出于使命定位，在追求机构整体研究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更注重科研项目带来的成本补贴等间接收益；科研人员则主要关注项目资助对研究工作的直接经费支持，同时还追求项目经费对个人收入等方面的间接激励。
3治理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1研究假设与参数说明
由于道德约束等原因，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为了提高项目申请命中率，通常会将精力用于提高申请书的质量，为此付出的努力程度设为e1；但仍有少数申请人出于对研究课题的迫切需求，还会采取多次申报与多头申报等违规重复申报行为，此类行为对应的重复申报努力设为e2。通常情况下，项目申报的成功率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项目成功立项后获得的研究经费支持与绩效考核收益等申报效益也与其对应的努力程度密切正相关。因此，参考学者张彦博等[8]的表述，科研人员正常申报效益s1与重复申报效益s2分别为s1=e1，s2=me2。其中，m为重复申报的效益系数，表示申请人单位努力下的重复申报效益与正常申报效益的比值，以此反映科研人员对研究课题的需求紧迫程度。若m>1，则表示1单位重复申报努力下的效益多于1单位正常申报努力下的效益。
科研人员为项目申请付出的努力成本为C(e1,e2)，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可得

                       （1）
依托单位的收益R主要来自科研项目的间接费用及衍生的财政拨款增加等间接收益，可表示为R=γ(s1+s2)，其中γ为依托单位间接效益系数(0≤γ≤1)。间接费用比例的上下浮动，可以作为资助机构针对依托单位监管表现的奖惩手段[21]。
由于充分自主的预算调剂权，依托单位会将部分间接收益用于激励高质量研究，对部分重大项目甚至专门匹配经费来鼓励其积极申报。科研人员由此获得的激励收益Q主要取决于正常申报的科研项目，可表示为Q=bs1，其中b为高水平课题的立项激励系数。
依托单位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采取“宽松软”的监督措施，例如默许较为隐匿的重复申报行为[11]，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合谋程度用h(0≤h≤1)来表示。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的收益将由此增加。因此，科研人员的重复申报效益s2更新为s2=me2(1+h)。
资助机构的收益Z1源于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益，主要取决于通过正常申报立项资助的科研项目，假设重复申报的项目不会增加社会效益；损失L则源于相对无效的重复资助，即Z1=s1，L=s2。
为了有效杜绝依托单位的上下合谋，端正科研人员的申报行为，资助机构会对依托单位的管理工作进行抽查，也会对科研人员的异常申报情况进行调查，对应的核查力度为w，与不端行为的发现概率高度相关。若查实依托单位存在合谋行为，则会根据其恶劣程度，采取警告直至取消一定期限的依托单位资格等惩罚措施，即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边际递增。因此，合谋惩罚函数为

                      （2）
式（2）中，α1为合谋惩罚系数。
针对科研人员违规重复申请的处理，同样会依据其情节严重程度采取不同措施，符合边际递增规律。重复申报的程度e2是认定情节轻重的重要参考因素。因此，重复申报惩罚可表示为

                     （3）
式（3）中，α2为重复申报惩罚系数。
本文涉及的参数见表1。
表1 主要参数及定义
	参数
	定义
	参数
	定义

	e1
	科研人员正常申报的努力程度
	h
	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合谋的程度

	e2
	科研人员重复申报的努力程度
	w
	资助机构的核查力度

	m
	科研人员重复申报的效益系数
	α1
	合谋惩罚系数

	γ
	依托单位间接效益系数
	α2
	重复申报惩罚系数

	b
	高水平项目的立项激励系数
	
	


3.2模型建立
在项目资助监管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科研人员的总收益涉及项目申报效益、依托单位的立项激励、申报努力成本以及重复申报的惩罚损失等4个方面。依托单位的总收益取决于项目立项带来的间接收益与合谋行为的惩罚损失。间接收益主要用于补偿依托单位的管理费用与绩效激励支出等，因此针对高水平项目的立项激励在本模型中并不算作依托单位的成本。资助机构的总收益则与项目研究的社会效益与重复资助的资源浪费有关。其中，资助机构属于风险中立，不要求风险补偿，因此其对代理方的惩罚收入不算入自身收益。
基于以上假设，科研人员的总收益X可表示为

  （4）
依托单位的总收益Y为

    （5）
资助机构的总收益Z为

  （6）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了促使各代理方积极参与到委托活动中，代理收益需要同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IC）与参与约束（IR）[21]。具体而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方只有实现了自身效益最大化，才会积极承担委托任务，即需要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是指接受该委托任务的代理收益需要大于为此承担的最大机会成本。假设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的最大机会收益分别为Y0与X0，需要满足Y≥Y0、X≥X0。此外，委托代理双方作为理性人，契约关系的建立均以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综上所述，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重复资助治理模型为

                             （7）

(IC1)                （8）

(IR1)                         （9）

(IC2)        （10）

(IR2)                （11）
式（8）～（11）中：IC1和IR1分别为依托单位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IC2 和IR2分别为科研人员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
3.3模型求解
首先，为满足科研人员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IC2，对X分别求e1与e2的一阶偏导，分别得到
e1*=1+b                        （12）
e2*=m(1+h)/(1+wα2)                （13）
将e1*和e2*代入式（8），得到依托单位的激励相容约束为      

(IC1)               （14）
通过对Y求h的一阶偏导发现，若2γm2-(1+wα2)wα1>0，则始终大于0，即合谋程度h越大，依托单位的效用Y越高；若2γm2-(1+wα2)wα1<0，maxY成立时，可得

         				   （15）
由于资助机构期望依托单位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减少合谋，因此应通过提高核查力度与惩罚强度等举措使得2γm2-(1+wα2)wα1<0成立。在此前提下，h*表明依托单位的合谋程度h与间接效益系数γ、重复申报效益系数m正相关，与核查力度w、惩罚强度α1和α2负相关。在间接费用比例提升，主管部门依据项目的绩效考评机制短期内难以转变的背景下，为减少合谋，资助机构应加大监管力度，尽可能抵消间接收益增加对依托单位行为的影响。
将h*代入e2*，可得

                   （16）
式（16）表明，科研人员用于重复申报的努力程度与重复申报效益系数m以及间接效益系数γ正相关，与核查力度w、惩罚强度α1和α2负相关。
将e1*、e2*与h*分别代入式（6），可得到同时满足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效用最大化的资助机构收益函数，即

  （17）
通过式（17）可以看出，资助机构的净收益与立项激励系数b、核查力度w、惩罚强度α1和α2正相关，与间接效益系数γ、重复申报效益系数m负相关。此外，相比于wα1，wα2的提升更有利于资助机构收益增加，即把监督重心侧重于科研人员更有利于提升重复资助治理效能。
4仿真分析
科研人员的重复申报努力程度e2和依托单位的合谋程度h均与资助机构的核查力度w、对合谋的惩罚系数α1、对重复申报的惩罚系数α2、依托单位的间接效益系数γ以及重复申报效益系数m密切相关。资助机构的效用除了与上述因素相关外，还与依托单位对高水平项目的激励系数b有关。参考实际情况以及许静等[21]、古继宝等[22]研究，对相关参数初始值设置如下：w=5，α1=0.6，α2=0.6，γ=0.3，m=1.5，b=0.2。考虑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强调对数学等纯理论研究的间接费比例不超过60%，且科研机构可以从稳定支持经费中提取不超过20%作为奖励经费[33]，因此γ≤0.6，b≤0.2。
4.1重复申报努力程度及合谋程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4.1.1与重复申报效益系数的关系
在其他参数给定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的重复申报效益系数m对其重复申报努力e2和依托单位合谋程度h的潜在影响如图2所示。重复申报效益越大，其对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负面行为的激励作用越强。其中，个人对科研项目的需求紧迫度增加，会显著迫使其采取不端的重复申报行为，即科研人员的不端行为对m的变化更为敏感。重复申报努力的增多在缓解个人研究经费需求的同时，还提高了依托单位通过科研项目获得的间接收益，进而会影响依托单位的监管行为，使其更倾向于默许科研人员的消极行为，共谋的风险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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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复申报效益系数对不端行为的影响
4.1.2与间接效益系数的关系
在其他参数给定的情况下，依托单位的间接效益系数γ对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不端行为的影响如图3所示。通过科研人员的项目申请与立项，依托单位获得的间接效益增多，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争取项目的动力越足。除了积极组织交流会等活动来提升项目申报质量的正面激励，还会放松对项目申报阶段不端行为的监管。巨大的短期利益使得依托单位消极合谋的程度更为明显。这客观上为申请人的违规重复申报创造出了宽松的外部环境，负面激励了科研人员的申报行为，最终实现了所谓的“双赢”。图3曲线的陡峭程度也表明，依托单位的间接效益变动主要会大幅影响其监管活动，进而传导至个人的申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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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间接效益系数对不端行为的影响
4.1.3与核查力度的关系
在其他参数给定的情况下，资助机构的核查力度w对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不端行为的影响情况如图4所示。随着核查力度的提升，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的不当行为均有较大收敛，且变化幅度趋同。其中，科研人员作为重复资助的直接受益人与首要责任人，受扰于违规重复申报行为查实对其个人乃至团队学术生涯的不良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心理负担，其重复申报意愿对外界监管活动的变化相对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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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核查力度对不端行为的影响
4.1.4与惩罚系数的关系
在其他参数给定的情况下，资助机构对依托单位合谋行为的惩罚系数α1以及对科研人员重复申报行为α2，分别对双方不端行为的影响情况如图5所示。随着惩治力度的加大，科研人员与依托单位的不端行为均会有所遏制，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具体来看，图5中的实线部分表明，针对依托单位的惩罚强度提升，对其合谋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进而对个人重复申报行为的约束也较弱。可见，作用于依托单位的惩罚措施最终无法有效遏制项目申请人的违规重复申报行为。图5中的虚线部分表明，随着针对个人的惩罚强度增大，对个人重复申报行为的抑制作用明显。虽然对依托单位合谋行为的阻遏作用有限，但其惩治效果与专门作用于依托单位的惩罚措施相比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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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惩罚系数对不端行为的影响
4.2惩罚系数与三方效用的关系
在惩罚系数α1、α2的变化过程中，资助机构、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三方效用的变化情况如图6所示。随着惩治力度的加大，依托单位与科研人员通过重复资助而获得不当收益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其效用水平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不端行为的减少也有利于提高资助机构的社会效益。通过图6不难看出，相比于针对依托单位的惩罚系数α1提升，作用于个人的处罚加重对三方效用的影响程度会更大，更有利于提升资助机构的资助效能，减少个人与依托单位的灰色收益。
【图6中：“α1情况下的Y”和“α1情况下的Z”容易引起歧义，建议把其中一条线的说明挪到两线焦点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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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惩罚系数对三方效用的影响
5结论与启示
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求解与仿真模拟，主要得出以下3点结论。第一，科研人员的重复申报行为与重复申报效益、依托单位合谋程度正相关，与资助机构核查力度、重复申报惩罚强度负相关。依托单位的合谋程度与间接效益系数、重复申报效益系数正相关，与核查力度、重复申报惩罚系数、合谋惩罚系数负相关。此外，科研人员用于重复申报的努力还与间接效益系数正相关，与合谋惩罚强度负相关。第二，在间接费用比例提升的背景下，为有效杜绝个人与依托单位的不端行为，资助机构应进一步加大核查与惩处力度。第三，为减少不端行为并提升资助的社会效益，针对个人的治理措施效果更好。这体现在伴随重复申报惩罚力度的加大，作用于个人的重复申报效益收缩，比起降低依托单位的间接收益，更有利于减弱申请人的重复申报努力与依托单位的合谋。也就是说，比起强化合谋惩罚，针对个人的惩罚更有利于提升资助机构效用。基于此，涉及科研不端的重复资助治理应发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1）缓解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的紧迫需求。在科技资源有限的现实困境面前，不充足的可用科研经费与不合理的评价激励导向往往是科研人员违规重复申报的主要动因。对此，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向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稳定经费支持，抑或是加强资助机构间科技项目的宏观布局，将原来同质分散的小项目合并为足以支撑某一高水平研究的大项目，并减少资金使用限制，通过增加可用经费来减弱多头申报的主观需求。此外，依托单位与各级主管部门应以长远视角看待科研项目的争取问题。在年度考核等各类评价中淡化对项目绝对数量的追求，并弱化同质项目的权重，鼓励适度争取高水平科研项目，避免低水平项目的重复申报。
（2）加大资助机构的核查力度与惩治强度。间接费用比例的提升加大了依托单位放松监督的合谋风险，为有效杜绝重复资助现象，资助机构进一步提高监管强度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各类项目资助机构正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信息共享，以缓解供需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的互联互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互通有无，但其涵盖的范围仍然有限。为有效甄别重复申请，可将各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纳入进来，探索建立更大规模的科研项目数据库，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监管劣势。此外，大数据时代应进一步完善计算机查重查新等辅助技术手段，并通过加强人工复审阶段的专家激励，以提高重复资助的监管成功率；同时，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惩戒威慑，减轻监管压力。要注重提高惩治的联结度，转变当前仅单一机构职权内的有限处理，建立包含资助机构、依托单位、学会等的联合惩戒机制，实现真正的零容忍。
（3）强化直接作用于个人的源头治理。合适的政策切入点是提升重复资助治理效能的关键。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依托单位由于掌握科研人员所有研究课题的底层数据，在项目申报管理的第一线具有天然的监管优势。若资助机构加强针对依托单位的工作激励，扭转实践中其作为备案部门的角色定位，对重复资助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随着违规重复申报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依托单位细致核查的强监管能力与动力有限，监管效能往往难以满足治理需要。反而，资助机构将监管重心倾斜于重复资助的直接受益方，加强针对科研人员的源头治理，更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复资助的发生。对此，提高对违规重复申报的惩罚力度是关键，通过进一步强化相关机构互联互通的个人科研诚信档案建设，严格落实学术不端的终身追责与一票否决等惩戒措施，形成对科技工作者不端行为的强大震慑，这不失为治理重复资助乃至其他各类科研不端问题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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